
最新传染病疫情报告登记及管理制度规定
(通用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
告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
看看吧

传染病疫情报告登记及管理制度规定篇一

1、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卫生防疫人员、个体开业医生
为责任疫情报告人。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法定传染病病人、
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向区卫生防疫站
报告，必要时做订正死亡报告。

2、各医疗卫生机构及人员要认真学习《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传染病
防治知识，熟练掌握传染病诊断、报告、隔离消毒及疫情处
理的程序，切实增强传染病疫情报告意识，发现传染病例要
认真做好传染病登记，填写传染病报告卡，在规定时限内向
卫生防疫机构报告。

3、在各医疗机构防保科设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员。传染病报告
员接到临床医生的传染病报告要进行核实诊断，认真做好记
录，并及时上报当地卫生防疫机构。认真开展疫情主动监测
工作，对临床有关科室的门诊日志和住院登记至少每旬开展
一次疫情搜查，发现漏报的传染病病例，要及时进行补报。

4、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乙
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的病人、脊髓灰质炎的病人、
病原携带者或疑似病人，城镇于2小时内，农村于6小时内通
过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对其它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伤寒副伤寒、痢疾、梅
毒、淋病、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乙型肝炎、白喉、疟疾的病
原携带者，城镇于6小时内，农村于12小时内通过传染病疫情
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对丙类传染病和其它传染病，应当在24小时内通过传染病疫
情监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5、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以最快的通讯
方式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接到疫情报告的卫生防
疫机构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告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和当地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
告当地政府。

6、流动人员中的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的
传染病报告、处理由诊治地负责，其疫情登记、统计由户口
所在地负责。

7、区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对辖区内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的疫情登
记报告和管理情况定期进行核实、检查、指导。

8、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和传染病疫情，不得隐瞒、缓
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否则将依法追究
责任。

9、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者疑似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时，必须在2小时内以最快的方式向区卫生
防疫站报告。区卫生防疫站发现疫情或者接到疫情报告，应
当立即报告上级防疫机构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10、区卫生防疫站疫情管理人员应定期编发疫情简报，对重
大疫情进行预测、预报。



传染病疫情报告登记及管理制度规定篇二

学生在校期间如有传染病的发生，应及时、准确地报告市疾
控中心(在经医院确诊或实验室检查)。

顺序：学生---班主任---卫生室---校长室---市疾控中心、
市教育局

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加强晨检工作。对患传染病的学生，班
主任老师应及时与家长联系，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隔离治疗，
并对已发生传染病班级的其它学生要在卫生部门指导下进行
预防性服药，如板兰根、维生素c等。

认真做好教室、专用教室消毒工作，对发生传染病的班级和
住宿部要重点消毒，勤洗晒衣被并用紫外线消毒车和含氯消
毒液喷洒、揩擦消毒。

根据不同的传染病隔离时间来决定隔离期限，隔离时间未到
的必须要有医院传染病科证明，并由卫生室复检后学生才能
进教室上课，反之仍作为病未愈不能来校上课。

传染病疫情报告登记及管理制度规定篇三

1、提高传染病监测的敏感性和疫情报告的及时性，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2、提高传染病疫情监测
报告质量，及时、准确地掌握传染病的发病情况和流行病学
分布特征，为制定科学、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1、按照“网络直报，逐级审核上报，分级管理，分级负责，
属地化管理，依法报告，依法管理”的原则。传染病报告实
行谁接诊，谁报告，监测病例遵循属地管理。

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
缓报、谎报。（四）适用范围本制度适用于乡村级卫生医疗



机构（卫生所、个体诊所），各负其责，实施传染病疫情监
测信息的报告。

卫生院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工作，具体职责为：

1、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当地卫生院负责对行政辖区内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进行监测、信息报告与管理；负责
收集、核实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信息和其他信息
资料；设置专门的举报、咨询热线电话，接受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和疫情的报告、咨询和监督；设置专门工作人员搜集各
种来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信息。

2、建立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负责配合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和处理，搜集密切接触者、追踪传染源，必要时进行隔离观
察；进行疫点消毒及其技术指导。

3、负责传染病监测信息网络维护和管理，疫情资料的报告、
分析、利用与反馈；开展技术指导。

4、负责人员培训与指导，对下级卫生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对卫生机构的疫情报告管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1、卫生院防保科每天应进行疫情信息网络监控；一旦发现传
染病病例异常增加、罕见传染病病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并为业务科室及
时提供传染病疫情信息。

2、疫情管理人员每日应分别登录系统进行审核确认与查重。

3、疫情工作人员必须24小时保持疫情电话通讯畅通，节假日
将疫情报告电话转接办公室电话上，同时保证24小时信号通
畅。



传染病疫情的通报与公布，按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试行）》执行。

1、定期向上级卫生行政单位、政府和有关领导报告并通报本
级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周边省份和地
区传染病疫情等相关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传染病疫情，
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2、发现甲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乙类传染病以及不明原因疾
病爆发等未治愈的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离开报告所在地时，
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同时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将该病人的相关信息以最快
的通讯方式向其到达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通报。

3、卫生院当辖区内发现动物间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鼠疫、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狂犬病、炭疽、布鲁氏菌
病、钩端螺旋体病、黑热病、包虫病等）暴发、流行时，及
时向辖区畜牧站报告（专报），并在疾病流行期间互相通报
各有关疫情信息。

4、卫生院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专职人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要求每月对《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的疫情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主要内容有法定传染病监测分析、各类传染病
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分析、报告及时性评价和重点
提示五大部分。

1、报告程序防保科接到电话、传真或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发现甲类及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其它乙类及丙类传染病疫情
暴发、流行时，及时对疫情报告进行核实、分析，同时填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电话记录表》后，报相关部门。

2、报告内容主要报告内容有疫情发生基本情况（发生地点、
波及范围、波及人数、可能传播途径等），疫情发生简要经



过，当地卫生机构对疫情处理措施等。

3、报告时限从防保科接到疫情，报告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整个过程在1小时内完成。当辖区内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人、病
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于2小时内向相关部门进行报告。

1）对甲类传染病和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
和病原携带者，卫生部规定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乙类传
染病如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以及卫生部规定的不明原因
肺炎病人，应在2小时内完成网络直报。（2）对其他乙类传
染病病人、疑似病人，伤寒副伤寒、痢疾、梅毒、淋病、白
喉、疟疾的病原携带者，卫生部列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
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省级人民政府决定列入乙类传染病
管理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应在24小时内，
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录入报告。

3）对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应在24小时内，通过网络
进行信息的录入报告。

卫生院接到甲类传染病、传染病非典型肺炎和乙类传染病中
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及其
密切接触者等的疫情报告后，应立即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
行调查。接到乙类、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疫情报告后，应
在12小时内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个体诊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究其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1、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
病人的；

2、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流行队伍，进行传染病疫情
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3、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行现场调查的；

4、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各责任报告单位对周末及节假日加班进行疫情报告、监测和
分析的工作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安排补休并给予
补贴。

1、卫生院计算机室应指定专人负责，确保软硬件设备的正常
运转；

2、定期进行系统软件与硬件的维护，定期查毒，做好数据备
份工作；

3、禁止安装与工作内容无关的软件，已正常运转的软件不得
随意修改程序或相关参数；

4、严禁未经检查的软件或数据文件上机操作或上网下载来源
不明的软件，避免病毒感染；

5、妥善保管软硬件设备资料，外借资料应登记并及时收回；

6、增强安全意识，注意机房防火。下班前应注意检查水电开
关和门窗安全；

7、保持计算机室整洁与卫生，室内严禁吸烟和和放置。

1、做好疫情资料的安全保密工作，疫情资料要存放于资料柜
内并由疫情资料管理人员专人保管。

2、未经卫生部和卫生部授权公布的甲类传染病疫情和暴发性
大流行的疫情病例数不准在报刊公开报导。

3、任何外单位人员来中心了解、采访有关疫情，需持有来人
单位和区卫生局的证明，并经卫生院领导同意，方可进行；



任何人不得擅自向新闻传媒机构的记者人员透露疫情。

4、凡未单位领导批准，不得将疫情资料复制或借出。

5、疫情保密性文件或资料的存档和销毁，应经卫生院领导批
准，统一有关规定处理。

6、自觉接受保密检查和监督。

1、卫生院负责网络管理、使用及维护，制定相应的制度，加
强对信息报告系统的管理。对下级机构提供技术培训和业务
指导。2、未经单位同意，不得将有关服务器、工作站上的系
统软件、应用软件、数据资料向外网传递或转录。

3、防保科负责各自的网络帐号、密码管理，并注意保密，不
得将帐号和密码转告他人，也不得以他人身份登录网络。

4、网络管理员要对网络运行情况进行记录，并对各自的网络
系统、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网上信息资源进行严格管理。

5、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卫生信息网或借助其联网计算机发
布、传播反动、色情或有害公共道德的信息。

6、严禁向网络上传来历不明或可能引发病毒感染的软件，系
统管理员应定期使用公安部门指定的杀毒软件检测病毒。

1、树立保密意识，定期检查各项安全保密措施，发现隐患及
时报告、及时采取措施；

3、网络管理制定访问权限控制，专人负责密码管理，超级密
码定期更换；

5、涉及国家机密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应符合国家保密局制定
的工作规范和要求。



传染病疫情报告登记及管理制度规定篇四

一、幼儿园建立传染病应急预案。

二、校园内一旦发生传染病,马上隔离,按“预案”程序根据
传染病分类等级在规定时间内逐级上报。并将病人送往指定
的地点。

三、对环境进行全面消毒。严重的请防疫部门进行消毒。

四、建立疫情报告登记及疫情跟踪记录表。观察有无其他病
例。

五、发现漏报或不报现象,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六、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按年龄及季节完成防疫部门布置
的预防接种工作,预防接种率达百分之百。

七、新入园幼儿应在健康检查卡上填好预防接种史,有专人登
记备案。

八、及时了解疫情,发现传染病及时报告,做到早预防,早发现,
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早隔离。

九、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不带幼儿到公共场所。

十、加强体格锻炼,增强幼儿体质,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传染病疫情报告登记及管理制度规定篇五

传染病疫情报告是为各级政府提供传染病发生、发展信息的
重要渠道。只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传染病报告制度，并且保
证其正常运转，才能保证信息的通畅。这是政府决策者准确
掌握事件动态、及时正确进行决策与有关部门及时采取预防



控制措施的重要前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
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管理
规范》《传染病监测信息网络直报工作技术指南》制定传染
病疫情报告制度。

单位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卫生
检疫机构、学校、托幼机构、农场、林场、煤矿、劳教及其
所有执行职务的医护人员、医学检验人员、卫生检疫人员、
疾病预防控制人员、社区卫生服务人员、乡村医生、个体开
业医生均为疫情责任报告人。

报告病种

甲、乙、丙类及其它规定报告的传染病

（1）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

（2）乙类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
脊髓灰质炎、人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
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
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
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鲁氏菌病、淋病、梅毒、
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人感染h7n9禽流感。

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手足
口病、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
的感染性腹泻病。

（4）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
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传染病（其他传染病、非淋菌性尿道炎、
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水痘、森林脑炎、结核性胸膜炎、



人感染猪链球菌、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其它）。

（5）省级政府决定按照乙类、丙类管理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

（6）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原
因不明的传染病后、应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包括常规疫情报告（法定传染病报告），特殊疫情
报告（暴发疫情、重大疫情、灾区疫情、新发现的传染病、
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传染病菌中、毒种丢失的"报告。

（1）甲、乙、丙类传染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报传染病
告卡》的要求填报。报告卡统一用a4纸印制，使用钢笔或圆
珠笔填写，项目完整、准确、字迹清楚，填报人签名。

传染病报告病例分为实验室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
病例。对鼠疫、霍乱、肺炭疽、脊髓灰质炎、艾滋病以及卫
生部规定的其他传染病，按照规定报告病原携带者。

炭疽、病毒性肝炎、梅毒、疟疾、肺结核分型报告。炭疽分
为肺炭疽、皮肤炭疽和未分型三类;病毒性肝炎分为甲型、乙
型、丙型、戊型和未分型五类;梅毒分为一期、二期、三期、
胎传、隐性五类;疟疾分为间日疟、恶性疟和未分型三类;肺
结核分为涂阳、仅培阳、菌阴和未痰检四类。

未进行发病报告的死亡病例，在填写报告卡时，应同时填写
发病日期（如发病日期不明，可填接诊日期）和死亡日期。

（2）传染病专项监测、专项调查信息的报告

对于开展专项报告的传染病（性病、结核、艾滋病及hiv感染
者），除专病报告机构外，其余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诊断



病例同时进行网络直报。

（3）医务人员发现原因不明传染病或可疑的新发传染病后，
应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立
即电话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同
时做好认真记录与调查核实。

（4）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接到任何单位和个
人报告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后，要认真做好疫
情记录，登记报告人、报告电话、报告事件、疫情发生时间、
地点、发病人数、发病原因等。并立即电话报告上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与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时进行调查核实。

（5）传染病菌中、毒种丢失的报告

传染病菌中、毒种丢失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规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容之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接到疫情后要在1小时内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同级
卫生行政部门。

5、报告程序与方式

传染病报告实行属地化管理。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医院内
诊断的传染病病例的报告卡由首诊医生负责填写，由医院预
防保健科的专业人员负责进行网络直报。暴发疫情现场调查
的院外传染病病例报告卡由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现场调
查人员填写，并由疾控机构进行报告。

（1）乡镇卫生院与城镇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收集和报告本行
政区域内传染病信息。有条件的实行网络直报，没有条件实
行网络直报的，应按照规定时限以最快方式将传染病报告卡
报告本行政区域内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实行网络直报。要建立预防保健



科，要有专人负责网络直报工作。

（3）交通、民航、厂（场）矿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及非
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报告方式、报
告程序进行报告。

（4）部队、武警等部门的医疗卫生机构接诊地方居民传染病
病人时，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向属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报告。

报告时限

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
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人或疑似病人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
应于2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

对其他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
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应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

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及时向属地乡镇卫生院、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于24
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至代报单位。


